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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無依據 破壞港法治
法律界強調律政司檢控權不可干涉 譴責楊岳橋政治手段處理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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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繆健詩）
香港福建同鄉會一行近60人，通
過口號以及自製的標語牌，到警
察總部表達他們支持香港警察的
心聲。該會強調將堅定支持警方
依法執法，並相信香港警察有能
力維持治安和保障社會安寧。
香港福建同鄉會一行昨日下午

到警總門外。各成員手持寫有
「與警同心」、「向警察致敬」
的標語牌，並在該會會長張上頂
帶領下同聲喊出「支持香港警
察、維護社會公義、反對暴力行
為、還我社會安寧」，及「警察

加油、香港加油」等口號。
該會在聲明中指出，在《逃犯

條例》修訂風波中，香港警察面
對多次暴力衝擊仍盡忠職守，表
現出警隊作風優良，更證明了香
港警隊在維護法治和社會穩定方
面有着關鍵作用。
該會向所有盡忠職守的警員致

敬，向受傷的警務人員、政府總
部職員及保安人員致以真誠慰
問，希望受傷的警員盡快康復，
同時強調將堅定支持警方依法執
法，並相信香港警察有能力維持
治安和保障社會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激進示威者
在7月1日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讓香港經歷
法治黑暗一天。中大校長段崇智、樹仁大學副
校監胡懷中分別向師生校友發公開信，表示對
社會爆發衝突感到痛心，並強調暴力和對峙並
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呼籲各方以坦誠態度理性
溝通，為困局尋求出路。
段崇智在公開信中指，香港社會近日爆發的
矛盾、衝突及其導致的信心危機，着實令人痛

心，而持續的對峙，只會令當前的社會裂痕擴
大至難以修補。
他認為，各方必須以開放坦誠的態度尋找出

路，緩和對峙局面，並建議盡快成立一個具建
設性及認受性的對話平台，連結政府以及涵蓋
不同年齡、階層和政見的社會人士，集思廣
益，讓各界持份者與政府踏出和解的一步。
段崇智呼籲，各方以最開放、坦誠及和平的

態度，放下對抗，認清現況，務實理性地協

商，逐步消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讓香港走出
陰霾。
胡懷中在發給學生和教職員的信中指，對7
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場面，「確實感到
心憂神傷。」他強調，暴力從來不是解決問題
的方法，現階段若停留於重申立場，諉過指
責，於事無補。
他希望社會各界敞開胸懷、放下成見、柔軟
身段，以對話溝通尋求出路，走出當下香港的
困局，並寄語樹仁大學學生在面對社會及人生
的種種挑戰時，作出利眾利己，無悔青春的抉
擇。

段崇智倡設對話平台解困局

在反修例所衍生的連串風波
中，反對派不同派系以各種手
段撈取一己的政治利益。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日前和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會面，其間談到財務委員會的復會
建議，由「自決派」議員朱凱廸主導的「土
地正義聯盟」就發聲明，稱一旦繼續會議，
「有權用盡」的政府隨時可提交明日大嶼和
橫洲等計劃，「還望泛民主派議員三思而後
行。」民主黨立法會黨團昨日回應指，倘拒
絕會見政府官員或乾脆停運議會，「只會讓
政府及建制派有藉口逆轉民意」。

「土盟」借反對派議員日前與張建宗會
面，在fb專頁發帖稱，對反對派有議員建議
在立法會二、三號房繼續財委會議「感到深
切悲憤和遺憾」。

「土盟」聲稱，財委會待審議程絕不只醫院
重建和公務員加薪，「21項議程包括極具爭議

的明日大嶼和橫洲等計劃。一旦繼續會議，政
府隨時可將這些議程調上，……這些議程反映
到在沒有民主、沒有公義、嚴重傾側的議會和
行政架構下，小巿民無法安居樂業。」

「土盟」聲言，醫院重建和公務員加薪對
持份者固然重要，但明日大嶼是將「斷送香
港人未來」，「此刻將明日大嶼再提上議
程，無疑將香港人推去更大絕境。……還望
『泛民主派』議員三思而後行。」

由於在反對派議員與張建宗會面前，有傳
媒一度報稱是「民主黨議員與張建宗會
面」，故「土盟」原帖原只點名民主黨，其
後才修改為「泛民主派議員」。

民主黨憂逆轉民意拒「跟風」
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其後回應稱，民主黨

「一直循不同途徑爭取落實五大訴求」，而
與張建宗會面及討論事宜，「是包括民主黨

在內的『民主派』議員的集體決定，……我
們向財委會提出復會，亦只限民主派共同提
出的優先事項才予審議，其他與緊急民生項
目無關的事宜，一概不予處理。」

民主黨稱，「了解到」有意見認為應藉停
止一切議會運作去迫使政府讓步，但「誠如
部分討論區意見已指出，如果拒絕會見政府
官員或乾脆停運議會，只會讓政府及建制派
有藉口逆轉民意，因此我們要做的是，團結
最大多數力量，從議會內外、以各種行動模
式向政府施壓」云云。

在各反對派政黨中，民主黨議員一度相對
溫和，不受激進分子歡迎，但在今年多次反
修例大型示威時「表現勇猛」，以吸納激進
分子的支持，「口碑」正「逐步改善」。
「土盟」亦是以吸納激進分子為目標，是次
針對民主黨，不知是否因為「分贓不均」而
「爭風吃醋」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雖然特區政府已
表明停止《逃犯條例》的
修訂工作，但反對派繼續
以不同理由挑動市民情
緒，引發連串風波。香港
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
在一電台節目中指出，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為了香港
的最大福祉，和令社會回
復平靜，決定無限期暫緩
修例，不失為一個明智和
勇敢的抉擇，而修例事件
大致上已告一段落，「大家在一場嚴重的爭執後，理應冷
靜下來，嘗試修補關係，各方和解，互相寬恕，重建信任
和合作。」
陳弘毅在香港電台昨日播出的《香港家書》節目中指
出，林鄭月娥在爭議聲中決定無限期暫緩修例，「不失為
一個明智和勇敢的抉擇。……我認為她最後作出無限期暫
緩修例的決定，並成功爭取中央理解和支持這個決定，這
個做法是正確的，而且正如她所說的，是為了香港的最大
福祉，和令社會回復平靜。」
林鄭月娥在決定停止修例工作時，承認參加遊行的市民
是熱愛香港的，又明確表示會汲取教訓，改變政府的施政
風格，變得更開放，更包容，更貼近民情。「所謂聽其言
觀其行，我們期待這個願景的實現。」他說。

盼大眾以客觀分析爭議
陳弘毅並希望大家從理性的角度，盡量客觀、全面地了
解和分析是次爭議，小心求證，不先入為主，不人云亦
云，不以偏概全，「逃犯條例的修訂是否一條惡法，並不
宜簡單化和政治化。」
他解釋，國際和區際刑事司法合作有其合理需要，「試

想有人在台灣、中國內地以至170個沒有和香港簽訂引渡
（移交）條約的國家（及地區），犯了殺人、巨額詐騙、
巨額貪污等刑事罪行，然後逃到香港，而可以在香港逍遙
法外，無須引渡至在其犯案的國家或地區接受審訊，又無
法在香港予以繩之以法，這顯然是有違公義的原則的。」
陳弘毅補充，移交逃犯的制度設計，必須防止無辜人士的

自由和人權受到損害。「問題是怎樣建立一種法律制度，既
保證罪有應得者得到懲治，又確保這個制度不會被濫用來針
對無辜者，這是你們作為法律系的學生值得研究的課題。」

倡學生以中道作指引
他認為，參與社會事務，「理性也可以提供指引。正如
亞里士多德指出，……德行是一種中庸之道或中道，就是
不走極端，而是在過分與不足之間的適中行為。舉例來

說，勇敢作為一種德行，便是在懦弱和魯莽這兩端之間的中道。我們面
對每一個情況，作出每一個行為上的抉擇，都應該以理性所啟示給我們
的中道為依歸。」
這道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以至社會參與上，「對社會和政治漠不關心，

是一個極端，用違法或暴力的手段去追求自己認為正義的目標，也可能
是過於激進，中道在這個情況下，可以理解為通過參加和平的集會和遊
行表達政治訴求，或作為公民在選舉中投票，或通過參與公民社會中的
社團或政黨來參與政治生活，甚至作為候選人參選。」他說。
陳弘毅最後強調，逃犯條例事件大致上已經告一段落，「雖然香港社

會嚴重撕裂，但正如英文有所謂 what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what di-
vides us，我們同坐一條船上，全體香港市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必須
同舟共濟，同甘共苦，榮辱與共。大家在一場嚴重的爭執後，理應冷靜
下來，嘗試修補關係，各方和解，互相寬恕，重建信任和合作。」
「就讓我們本着這種精神，一起守護這個自由、法治、多元、開放、

寬容、和平及仁愛的我城香港，這顆發出『一國兩制』的光芒的東方之
珠。」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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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思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邀

約大專學生會成員會面，但

後者竟提出要「永不追究」

在暴力衝擊中涉嫌觸犯法例

的示威者，視法治如無物。

身為大律師的公民黨黨魁楊

岳橋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為有關人等撐腰，稱行政長

官應「特赦」所有示威者，

而 警 方 亦 應 停 止 「 大 搜

捕」。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

是法治社會，「特赦」示威

者完全沒有法律依據，更會

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基礎和核

心價值。他們重申，律政司

的檢控權任何人不得干涉，

並譴責楊「大狀」企圖用政

治手段處理法律問題。

應否開會惹矛盾？「土盟」「飯民」打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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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曾用鐵示威者曾用鐵
籠車撞爆立會玻籠車撞爆立會玻
璃門璃門，，楊岳橋為楊岳橋為
暴力撐腰暴力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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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撐腰撐上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設計對白）

楊岳橋在電台訪問中聲稱，特
首要社會向前走，但同時開

展讓人「擔驚受怕」的「大搜
捕」，在「白色恐怖」下，無法
「撫平傷口」，又聲稱「特赦」並
非沒有先例，如1977年警廉衝突中，
時任總督麥理浩頒佈局部特赦令，這並不
代表特區政府「鼓勵犯罪」，故香港的法治不
會因「特赦」示威者而「崩潰」，又重申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

湯家驊：警廉衝突不等同暴力示威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市民對政府的信
任與是否檢控使用暴力的示威者未必有直接
關係，尤其是香港是法治社會，有人犯法就
要根據法律程序判斷其有罪或無罪，而非用
政治手段去處理法律問題，「特赦」示威者
一定會打擊香港法治，並重申基本法已講得
很清楚，在香港的檢控由律政司決定，「暫
停」檢控亦由律政司決定，任何人不得干
預。
他反駁楊岳橋將當年警廉衝突的情況直接套
用在今日社會。當年，香港仍在殖民統治時
代，而當時做錯的，不應該現在繼續錯下去，
且當時所謂的「特赦」，是不追究所有警務人
員，而並沒有證據顯示所有警務人員都有犯
罪；現在已經有一些使用暴力的示威者已經被
拘捕和檢控，且至少有表面證據可以將其檢

控，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黃國恩：「特赦」只會鼓勵犯罪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強

調，「法治是香港的基石，事事政治化對香港
沒有好處。如若因為涉及政治事件，就不能依
法解決，是非常荒謬的。」
他直指，一些暴力示威者用磚塊、削尖的鐵

支攻擊警察，這些都是可能致命的行為，甚至
接近企圖謀殺，這些嚴重的罪行，經過律政司
檢視證據、認定證據充足後再由法庭審判，這
是香港一直以來的優良傳統。
黃國恩強調，「特赦」是罪犯經過法律程序

被判刑後，由特首判斷事件是否極為特殊或者
情有可原再赦免或減刑，而非未經過法律程序
就可以赦免，且使用暴力的示威者知法犯法，
「特赦」示威者將會鼓勵犯罪。
他指出，警方的職責就是對刑事罪行進行依

法調查，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才需要停止搜
捕和調查，而示威者使用暴力的情況完全不屬
於特殊理由。

丁煌：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執業大律師、經民聯港島太古西幹事丁煌批
評楊岳橋的「特赦論」完全沒有法律基礎，是
以政治立場提出的非法律意見。他強調，香港
的刑事法律中，如果有任何香港人在境內犯
法，香港法庭有管轄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他指出，警廉衝突與此次示威者使用暴力，在

環境、歷史、人物方面都不相同，因此不能作為
「特赦」的案例，且從6月以來不斷發生的暴力事
件，反映整件事已經是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非
法行動，如果此時給予起訴的「豁免」，是對政府
管治火上澆油，甚至逐漸變成「無政府狀態」。
針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要求，丁煌指

出，在案件存在不清晰、不明朗、令人懷疑的
環境因素和環境事件，而導致該案件不能成為
刑事案件的情況下，才需要政府成立法定調查
委員會，但6月以來的示威者暴力衝突事件，
是明顯的非法事件，環境因素亦無懸念，故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畫蛇添足。


